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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4 學年內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學生計劃

報名須知

國家教育部和香港教育局對 2023/24 學年內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學生

計劃（下簡稱「文憑試收生計劃」）的報名方法與去年一樣採用網上報名及網上確

認。請注意：考生不需要親臨現場或郵寄資料進行報名確認，相關程序會以網上形

式進行。

一、報名資格

1.持有（有效）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或非永久性身份證，以及《港澳居民來往

內地通行證》或《港澳居民居住證》。

2.2023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應屆考生。

（註：詳情請參閱「2023/24 學年內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學生辦法」）

二、遞交申請前之準備

請務必細閱中華人民共和國普通高等學校聯合招收華僑港澳台學生辦公室

（聯招辦）的香港文憑試招生報名網址（eea.gd.gov.cn）内容，在「報名報考」

選項欄選擇「香港文憑試招生」，再根據「香港文憑試招生報名」上各欄目內之

要求，準備好所需填報及遞交（上傳）的資料方始報名，並在限期前登入報名

網站查看報名檔案內之狀態欄所顯示的報名確認進度，按系統通知修改檔案

（如適用）或繳費並上傳繳費憑證。錄取程序開始後，請登入聯招辦的錄取網

址（eea.gd.gov.cn）在「報名報考」選項欄選擇「香港文憑試招生」後，再選

擇「香港文憑試招生錄取（學生端）」以查看錄取資訊。

詳情請瀏覽聯招辦網頁（ eea.gd.gov.cn ）或上載於教育局網頁

（www.edb.gov.hk/admissionscheme）的 「2023/24 學年內地高校招收香港中

學文憑考試學生計劃指南」。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ostsecondary/policy-doc/pilot-scheme/scheme_2023/way.pdf
http://eea.gd.gov.cn/
http://eea.gd.gov.cn/
http://eea.gd.gov.cn/
http://www.edb.gov.hk/admissionscheme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ostsecondary/policy-doc/pilot-scheme/scheme_2023/Handbook202223.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ostsecondary/policy-doc/pilot-scheme/scheme_2023/Handbook20222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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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日程及步驟（共 6个環節）

事項 日期/時間

網上報名（第 1環節）

2023 年 3 月 1 日至 31 日（晚上 11 時 59

分前），於網上完成提交申請程序，包括填寫各

項資料、上傳香港身份證（正反面）、港澳居民

來往內地通行證（正反面）或港澳居民居住證

（正反面）、獲取預報名號。

注意：提交申請並獲取預報名號不代表報名成

功。

查看審核進度（第 2 環節）

2023 年 3 月 1 日至 4 月 9 日（晚上 11 時

59 分前），提交申請後請適時登入报名系统的

檔案之狀態欄查看審核進度。審核通過者請進

入第 5 環節進行繳費。

注意：審核通過不代表報名成功，審核不通過

者請進入第 3及 4 環節。

修改申請資料，適用於審核不通

過者（第 3 環節）

2023 年 3 月 1 日至 4 月 15 日（晚上 11

時 59 分前），狀態欄顯示審核不通過的考生，

需要按照系統提示修改有關資訊，再次提交審

核。之後請適時登入檔案之狀態欄查看最新的

審核進度。審核仍然不通過者在限期內仍可繼

續修改資料並提交審核。

再次查看審核結果，適用於審核

不通過並已提交了經修改之申請

資料者（第 4 環節）

2023 年 3 月 1 日至 4 月 22 日（晚上 11

時 59 分前），在狀態欄查看審核結果。審核通

過者可進入第 5 環節進行繳費。

注意：審核通過不代表報名成功。

審核通過後，請繳付報名費並上

傳繳費憑證照片(第 5 環節）

報名申請通過審核後至 2023 年 4 月 29 日

（晚上 11 時 59 分前），請按照系統【繳費/

上傳繳費憑證】處的指示向中國教育留學交流

（香港）中心繳付港幣 460 元報名費，並上傳

繳費憑證圖片至系統。繳費後請留意狀態欄顯

示之繳費審核進度。繳費審核不通過者需在限

期內根據系統提示完成繳費程序。

2023 年 3 月 1 日至 2023 年 4 月 29 日（晚上

11 時 59 分前）報考志願可自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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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日期/時間

系統公布報名確認結果

(第 6環節）

2023 年 5 月 14 日（晚上 11 時 59 分前），

系統的狀態欄將會公布繳費及報名確認結果。

考生可登入系統查看正式考生號。

注意：獲取考生號表示報名成功。

考生上傳「學生學習概覽」及獲

獎經歷/其他個人經歷之證明文

件

2023 年 3 月 1 日至 6 月 14 日（晚上 11

時 59 分前）

注意：獲獎經歷及其他個人經歷的報名檔案資

料輸入項需於提交申請時同步完成並可於 6 月

14 日（晚上 11 時 59 分前）修改。

學校上傳校長推薦計劃文件（如

適用）

2023 年 5 月 15 日至 6 月 14 日（晚上 11

時 59 分前）

各院校或按需要安排面試或術科

考試*

2023 年 5 月至 7 月

注意：部分院校或於 2023 年 5 月前或其他時

間安排面試或術科考試。

錄取日程 文憑試放榜日前後於報名及錄取系統中公布

並非所有高校均設有面試／術科考試，考生須留意個別院校是否有相關要求及安

排。詳情可參考本須知第 7 頁第 4 點（2）項之面試安排、載於教育局網頁的

「2023/24 學年內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學生計劃指南」（其所述之資料

或會有更新）、「2023 年內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學生計劃專業目錄」，以

及個別院校網頁有關招生之最新公布。

四、報名注意事項

1. 上傳資料要求及清單（以完成報名確認程序）：

(1)在提交報名申請時需上傳：考生彩色電子照片（正面免冠，單色背景頭像近

照，大小 1M以內，JPG 格式。請勿使用美圖軟件。

(2)在提交報名申請時需上傳：考生有效之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或非永久性身

份證（正反面）；上傳證件照片格式必須是 JPG/JPEG/PNG，且大小不能超過

2M。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en/edu-system/postsecondary/policy-doc/pilot-scheme/Pilot_scheme_2015/Institution%20and%20Programme%20Information%20tc.pdf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en/edu-system/postsecondary/policy-doc/pilot-scheme/Pilot_scheme_2015/Institution%20and%20Programme%20Information%20tc.pdf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en/edu-system/postsecondary/policy-doc/pilot-scheme/Pilot_scheme_2015/Institution%20and%20Programme%20Information%20t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ostsecondary/policy-doc/pilot-scheme/scheme_2023/Handbook202223.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ostsecondary/policy-doc/pilot-scheme/scheme_2023/info_chinese_only.pdf


附件一、2023/24 學年文憑試收生計劃：報名須知

4

(3)在提交報名申請時需上傳：考生有效之《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或《港

澳居民居住證》（正反面）；上傳證件照片格式必須是 JPG/JPEG/PNG，且大

小不能超過 2M，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和港澳居民居住證只需上傳其中

一項。

(4)在系統狀態欄提示審核通過後，需繳費並上傳：報名費港幣 460 元的繳費憑

證一張（網上銀行支付成功截圖或銀行底單）。

(5)考生可透過網上轉數快 FPS（推薦使用）或網上銀行轉賬繳交報名費，並須

在繳費操作頁面附言欄(給收款人的訊息)填寫考生預報名號碼及身份證號碼，

e.g.123456+A123456(7)，再將付款成功憑證以圖片方式保存並上傳至報名

系統。如在繳費時忘記附言，可在付款憑證上寫上扣款賬戶信息（含扣款賬

戶英文名稱、完整賬戶號碼及扣款日期時間）上傳至報名系統。

網上轉數快 FPS 繳費方式（推薦使用）只需輸入我中心 FPS 識別碼，無需輸

入賬戶名稱及賬號。而網上銀行轉賬繳費方式，部分銀行系統或會因我中心

賬戶名稱過長而出現交易失敗的情況，請操作後確保款項已成功付出並沒有

遭到退回。

如考生無法網上轉數快 FPS（推薦使用）或網上銀行轉賬，亦可透過交通銀

行櫃檯存現方式（不接受 ATM 機轉賬或存入支票）繳交報名費，並在銀行底

單正面空白處寫上考生預報名號碼及身份證號碼，e.g.123456+A123456(7)，

以圖片形式保存並上傳至報名系統 。

上傳繳費憑證照片格式必須是 JPG/JPEG、PNG，且大小不能超過 2M。

我中心銀行賬戶資訊在審核通過後將於報名檔案【繳費/上傳繳費憑證】處顯

示。

（備註：報名費不可退還，需索取收據之申請者請寄出寫有香港回郵地
址並貼足港幣 2.2 元郵費之回郵信封至：香港上環蘇杭街 69 號 2501 室顧小
姐收，請在信封背面註明：索取報名繳費收據）。

2. 資料修改

(1)申請檔案之個人信息資料一經提交不得修改。如系統提示審核不通過（即初

審及複審都不通過），在限期內可以修改，上傳項可再次上傳並提交。報考

志願於 3 月 1 日至 4 月 29 日（晚上 11 時 59 分前）可修改，獲獎經歷及其

他個人經歷之填寫項於 3 月 1日至 6月 14 日（晚上 11 時 59 分前）可修改。

學生學習概覽及獲獎經歷/其他個人經歷之證明文件，於 3 月 1 日至 6 月 14

日（晚上 11 時 59 分前）可修改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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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填寫、修改及上傳檔案時，檔案可以按【保存】鍵在系統保存，但不代表

已完成提交。按【提交】鍵並顯示“提交成功”方完成提交。

(3)成功提交申請後系統自動編配 6 個數位的預報名號及顯示考生自訂之密碼，

請記錄/或列印有關資料；通過審核後，【繳費/上傳繳費憑證】鍵將會被啟

動並展示我中心銀行賬戶資訊；繳費審核通過後獲得考生號，考生報名才算

成功。完成報名後如需更改個人資料，請電郵 admissionscheme@hkceec.hk

或致電 852-2542 4811 中國教育交流（香港）中心了解更改方式。任何資料

修改及提交都须通過報名系統進行，我中心、聯招辦或其他機構絕不會主動

要求學生通過電郵提交或補充資料。請勿向任何第三者提交個人資料，請隨

時致電我中心核實。

3. 其他注意事項

(1) 考生香港身份證的證明文件

如考生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或非永久性身份證遺失、補辦或換領且尚

未取得新證，請於身份證上傳位置上傳香港入境事務處開具的臨時身份證

明書之正反面；

遞交申請當天，如考生已滿 18歲並超過 18 歲生日後的 30 天，本人若身處

香港仍未登記領取成人身份證，考生可於 3 月 31 日晚上 11 時 59 分前先以

兒童身份證信息登記並提交申請，請盡早換證並於 4 月 15 日晚上 11 時 59

分前補充上傳香港入境事務處開具的臨時身份證明書或成人身份證正反面。

(2) 考生《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的證明文件

如考生的《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在遞交申請當天已過期、損毀、遺

失、補辦或換領尚未收到新證，可先以舊證信息登記提交申請並在通行證

正面上傳處上傳原《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正反面；請盡早換證及根

據系統審核意見於 4 月 15 日晚上 11 時 59 分前在通行證反面上傳位置上傳

新證或中國旅行社開具的《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完整辦理收據正反

面。

(3) 考生報名姓名與身份證明不符需提交證明文件

如考生報名姓名與所持有身份證明文件的姓名不一致；考生須提供相關的

法律證明。例如：「改名契」，具體請聯繫中國教育留學交流（香港）中心

852-2542 4811。

mailto:admissionscheme@hkceec.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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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考生上傳「學生學習概覽」、獲獎經歷及其他個人經歷

考生可於 3 月 1 日至 6 月 14 日（晚上 11 時 59 分前）登入報名系

統上傳「學生學習概覽」、獲獎經歷及其他個人經歷之證明文件。一般而言，

其內容可包括（但非必須）：校內學科成績、其他學習經歷、校外的表現/

獎項、學生的個人自述等。

(5) 學校上傳「校長推薦計劃」資料 （逾期不予受理）

「校長推薦計劃」目的是肯定申請人於非學術範疇上的卓越表現，所有參加

文憑試收生計劃的在校考生， 如具備相關才能， 可經就讀學校的校長推

薦， 參加此項計劃。每校名額不多於 8 個，學校擁有推薦與否的最終決

定權。

根據 2023/24 學年的招生辦法，「校長推薦計劃」的最低錄取標準為香港中

學文憑試四個核心科目（即中國語文科、英國語文科、數學科及通識教育

科）的分數總和須為 10 分或以上，且每個科目的分數不得低於 2 分。

「校長推薦計劃」文件須由參與學校負責在報名系統上上傳，並須於 5 月

15 日至 6 月 14 日（晚上 11 時 59 分前）期間完成，逾期不予受理。

考生如欲瞭解校長推薦計劃的詳情，請向所屬學校（如升學輔導老師）查

詢或瀏覽教育局網頁（www.edb.gov.hk/admissionscheme）。

(6) 身份證號碼格式

考生於網上填報個人資料時，請確保已輸入正確的香港身份證號碼格式

【按身份證正面所載資料：如 C123456（0）】，英文字母須以大階填寫，號

碼最後之括弧及其內之數字或字母亦須填寫。

(7) 港澳居民來往内地通行證號碼格式

考生於網上填報個人資料時，請確保已輸入正確的港澳居民來往内地通行

證號碼格式，首個字必須為英文大寫字母，後面跟著 8 位元的數位限制，

不包含换證次數。

(8) 重考生

重考生必須是 2023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文憑試）應屆考生，才可報名。

當文憑試放榜後，聯招辦會根據考生報名時之授權向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索

取 2023 年或 2022 及 2023 連續兩年的中學文憑考試成績（後者只適用

於合併兩年成績申請的考生）。

http://www.edb.gov.hk/admission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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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填報志願、面試與錄取事宜

(1) 填報志願

考生在網上預先報名時需順序填報志願。每位考生可從內地 132 所招收香

港中學文憑考試學生的高校名單中填報 4 所學校志願，每所學校可填報

4 個專業志願。在符合最低錄取要求與擇優取錄的原則下，計劃將按照順

序從第一志願院校之第一志願專業開始依次考慮作錄取安排，每名考生只

會獲一所學校的一項專業取錄。

所有報考信息以教育局網站公布之「2023 年內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學文憑考

試學生計劃專業目錄」/報名系統公告/各院校最新之公布為準。

(2) 面試安排

高校可根據招生要求自行決定是否進行面試或術科考試（體藝類專業適

用），惟須在錄取開始前（即 2023 年 7月下旬前）完成。面試的具體時間、

地點、方式等由招生高校確定，個別高校的術科考試或會於網上報名及確

認報名等階段前進行。

考生需自行留意該校網站/報名系統之學校專業查詢及招生簡章或直接與

高校聯繫，以瞭解相關安排。有關個別高校是否需要面試等詳情，可參考

載於教育局網頁的 「2023/24 學年內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學生計

劃指南」及 2023 年內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學生計劃專業目錄」，

以及個別院校網頁有關招生之最新公布。

（為確保有需要時獲得相關通知，請考生務必在網上報名時，提供清晰的聯

絡資料，如有效的電郵地址、聯絡電話號碼等）

(3) 錄取安排及入學通知

錄取詳情將於稍後公布。請留意報名/錄取系統及教育局之公告。入學通

知在獲得錄取後由各校自行安排。

5. 獎助學金事宜

(1)香港學生之學費及各項收費在同等條件下與內地學生相同，並在醫療保障方

面享受同等待遇。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ostsecondary/policy-doc/pilot-scheme/scheme_2023/info_chinese_only.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ostsecondary/policy-doc/pilot-scheme/scheme_2023/info_chinese_only.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ostsecondary/policy-doc/pilot-scheme/scheme_2023/Handbook202223.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ostsecondary/policy-doc/pilot-scheme/scheme_2023/Handbook202223.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ostsecondary/policy-doc/pilot-scheme/scheme_2023/info_chinese_onl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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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費及獎學金

香港學生學費及住宿費標準與內地學生一致。香港學生可申請專項獎學金，

特等獎每人每年人民幣 8,000 元；一等為人民幣 6,000 元；二等為人民幣

5,000 元；三等為人民幣 4,000 元。

（註： 以上獎學金資料，僅供參考。每年安排或有更新，概以有關單位或機

構之最新公布為準）。

(3)「內地大學升學資助計劃」

教育局透過「內地大學升學資助計劃」，為有意到內地升學的香港學生提供

資助。資助計劃包括兩部份—「經入息審查資助」（通過入息審查的學生視

乎需要可獲全額資助或半額資助）及「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下的資助額

由 2022/23 學年起增加，為在內地升學的香港學生提供更適切支援。詳情請

瀏覽教育局網頁（www.edb.gov.hk/musss）。

其他可供申請之獎助學金詳情可參考「2023/24 學年內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學

文憑考試學生計劃指南」及/或相關機構之網站。

查詢：中國教育交流（香港）中心

電話：852-2542 4811（星期一至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或透過內地高校

香港文憑試招生（智能手機流動應用程式）帳號查詢

（詳見第 9 頁附件之 WhatsApp、微信 WeChat 帳號或掃瞄其二維碼圖案）或

透過[中國內地高校 e站通]手機 APP“一鍵 CHAT”查詢

註：上述日期及事項或有所修改，最終安排以聯招辦及中國教育交流（香港）中心

公 布 的 信 息 為 準 。 詳 情 請 瀏 覽 報 名 系 統 公 告 或 教 育 局 網 站

(www.edb.gov.hk/admissionscheme) 或聯招辦網站（eea.gd.gov.cn）。

中國教育交流（香港）中心

2023 年 2 月 23 日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ostsecondary/policy-doc/musss/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ostsecondary/policy-doc/musss/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ostsecondary/policy-doc/pilot-scheme/scheme_2023/Handbook202223.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ostsecondary/policy-doc/pilot-scheme/scheme_2023/Handbook202223.pdf
http://www.edb.gov.hk/admissionscheme
http://eea.gd.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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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高校香港文憑試招生（智能手機流動應用程式）帳號

應用程式 帳號 二維碼圖案 (QR Code)

WhatsApp 59678570 /59678572 不適用

WeChat (微信) 85259678571

中國内地高校 e站通

可前往 Google Play 應用

商店/Apple 應用商店搜

尋此應用程式


